[bookmark: _Toc376260738]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考 生 须 知 
一、考场地点
湖南工业大学河西校区公共教学楼。
所有湖南工业大学考点的考生《准考证》上已详细注明：考生考试所在的校区、考场号、考场所在教学楼、座位号。
二、准考证下载和考场查询
2017年12月14日-2017年12月25日，考生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进入网上报名系统，下载PDF格式的《准考证》，自行打印。如果考生曾多次网报，注意要用现场报名时确认的唯一正确的报名号所对应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准考证》请至少保存到复试结束。
三、初试日期及时间
2017年12月23日、24日，时间：上午8：30—11：30，下午：2：00—5：00。
第四单元考试科目 “5”开头，考试时间为6小时的考生将在12月25日参加第四单元考试，时间8:30-14:30（含午餐时间，中间不休息）。请考生自备午餐。地点在包装设计艺术学院318、319、320教室。
进入考场时间：上午8：00，下午13：30，严禁考生提前进入考楼和考场。
进入考场、开始考试、考试结束等以电铃信号为准。
四、考生注意事项
由于考试时天气寒冷，考试时间较长，请各位考生注意衣着保暖、考前饮食卫生和交通安全，保持充足睡眠，坚定信心，从容应考。距离考场较远的考生尽量提前出发，以防因堵车耽误考试。
现将一些具体注意事项告知如下：
（一）提前熟悉考场
1、考生可在前一天登陆我校研究生院网站www.hut.edu.cn:8080/yjsy/或在考试前一天下午16:00到我校河西校区公共教学楼西门查看自己所在考场的具体位置及考点有关注意事项。
（二）遵守考试纪律
2、广大考生要认真履行报名时本人签署的《报考2017年硕士研究生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自觉遵守《考场规则》，服从监考工作人员管理，诚信文明应考。考试时，须凭考生有效居民身份证和《准考证》方可参加考试。考生需在每科开考前30分钟到达考点考场所在地点，按考点统一入场时间安排，积极配合考点监考工作人员进行入场安全检查。
3、我省统一配发作答工具（包括签字笔、铅笔、橡皮、直尺、小刀、垫板、胶水），故严禁自行携带作答工具（准考证上标注的自命题作答工具除外）；在每科考完后也不能将作答工具带出考场（而是原样放在桌上），否则以违纪处理。
4、考生应遵守考场规则。我校考点每个考场都配有数字电子时钟，考生不得携带手机、手表、包等进入考楼。开考铃声响后若发现考生身边有手机、手表、包等随身物品，以作弊论处。请勿携带贵重物品进入考楼，若有丢失由考生本人负责。
5、我校所有考场（教室）都安装视频监控系统、无线通信屏蔽仪，还将安排专门的巡视人员不定时地使用有关设备对考场内无线信号进行监测。考场监控录像将由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全程回放审看，在回放审看中发现违纪作弊行为将依规处理。请一些心存幻想、抱有侥幸心理等不良企图的考生提前取消念头。我校考点将采取有力措施严肃考风考纪，打击违纪、作弊等行为。
6、对于考试不诚信、违纪作弊的考生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严肃处理，并将其违规事实记入考生诚信档案和人事档案，情节特别严重的，可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对作弊的在校学生，学校按规定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学籍；对作弊的在职人员，教育考试管理机构将通知考生所在单位，由考生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对于破坏考试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等部门将坚决严厉打击，绝不姑息。涉及《刑法修正案（九）》有关考试舞弊的行为将追究刑事责任。
7、考生迟到15分钟后不准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目考试，交卷出场时间不得早于考试结束前30分钟。考生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8、在考试过程中不允许考生上厕所，请考生在进入考场前做好充分准备。
（三）注意考试要求
9、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英语（二）、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4门统考科目实行一题多卷；所有统考科目答卷实行扫描阅卷。为保证答卷的正常评阅，请务必在答卷规定的区域内作答；由考生本人把试卷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注明的“试卷条形码粘贴位置”，由监考员把“考生信息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注明的“考生信息条形码粘贴位置”，监考员督促考生在指定的位置清楚、无误地填涂姓名、考生编号等信息，凡漏贴条形码，漏填（涂）、错填（涂）或字迹不清的答卷影响评卷结果，责任由考生自己承担。
[bookmark: _GoBack]10、参加12月25日考试的考生请自备午餐，考试时间为：8:30-14:30，考试时间6小时，含午餐时间，中间不休息。
（四）携带有效身份证
11、请考生切勿忘记随身携带有效身份证，在考试中要使用身份核验系统对全部考生的身份证进行核验。若在考前遗失身份证来不及补办的考生必须携带下列证明材料，否则不准考试：
（1）无业人员带含本人近照的户籍证明（原件）；
（2）在职人员带含本人近照的户籍证明（原件）和工作单位证明（盖章原件）；
（3）在校学生持学生证（原件）和学校教务部门证明（盖章原件），学院证明材料一律无效。
五、违纪违法行为举报电话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电话：  0731－88090301
    湖南工业大学举报电话：  0731－22183091
湖南工业大学研招办电话：0731－22183156

